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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產學資源整合中心營運管理細則 

 
101.06.06 創新育成中心推動委員會通過 
102.08.06 產學育成中心推動委員會通過 
103.01.23 產學育成中心推動委員會通過 
105.01.26 產學育成中心推動委員會通過 
105.04.25 產學育成中心推動委員會通過 
106.03.29 產學育成中心推動委員會通過 
107.03.02 產學育成中心推動委員會通過 
108.05.16 產學育成中心推動委員會通過 

110.01.26技轉及資源整合中心推動委員會通過 
112.03.09產學資源整合中心推動委員會通過 

 

第一條 為有效推動輔仁大學產學資源整合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之育成營運，特依「輔仁大
學產學合作廠商進駐與離駐審核辦法」第三條訂定本細則，以管理、輔導及考核進駐
廠商。 

第二條  進駐人員與場所管理 

一、進駐場所不得登記為廠商之公司或分公司所在地，且不得將培育空間出租、分租、
轉 租、頂讓、質押、或其他未經本中心同意之使用方法。 

二、進駐廠商類型： 

1.一般進駐：進駐廠商得租用一培育室，進駐期間以每年一約為原則，不超過一年，
每年分二期付款，前三年以每月每坪新台幣2,000元(營業稅另計)以上作為進駐
服務費，另收管理費每月每坪新台幣50元(營業稅另計)。實際金額依空間情況而
定，並載明於「輔仁大學產學資源整合中心培育室租用申請書」。 

2.輕創進駐：進駐廠商得租用一席輕創培育座位(非固定式，一人限一席)，進駐期
間以每半年為一約期，每期付新台幣6,000元(營業稅另計)作為進駐服務費。如每
增加一席，每期須增付新台幣5,000元(營業稅另計)。實際金額依席位情況而定，
並載明於「輔仁大學產學資源整合中心進駐服務費繳款單」。 

 進駐廠商應按時繳交進駐服務費，並應於租用期滿前一個月告知是否續租。 

三、進駐基本設施： 

  1.培育室：每室基本配備為辦公桌、椅各3張及資料櫃1組。離駐時，須保持原狀返
還。如需變更水電配置或裝潢施工，須經本中心同意。 

2.輕創培育座位：每人提供辦公桌椅1席位(含電源及網路設施)。 

  四、進駐廠商門禁時間： 

 1.培育室，進駐廠商門禁正常開放時間為週一到週日7：00至22：00。每一進駐單  
位享有三張免費門禁磁卡，自第四張起，每張收取工本費500元(營業稅另計)。 

   2.輕創培育座位，門禁正常開放時間為周一至周五8:00-17:00。每人限一張免費門
禁磁卡，供進出前、後門使用。請自行保管個人重要物品，本中心不負保管責
任。 

   磁卡限本人使用，不得轉借他人使用，應善盡保管責任。離駐時，全部磁卡務必
繳回，恕不退費。若未善盡保管責任，導致本中心或他人損失，均應負賠償責
任。 

五、進駐廠商用電限辦公設備，請勿轉接電源線組(延長線)一條接一條串聯使用，以
免用電過載，亦避免使用釘針等將延長線或電線固定。 

六、進駐廠商應配合本校消防、用水、用電等各項檢查。本中心在緊急及考量公共安
全情況下逕行開門進入培育室。 

七、如進駐廠商未能於最後期限內搬遷，則視為進駐廠商放棄留置物品之所有權。本
中心將視其為廢棄物逕為處理，因此所衍生之費用由廠商負擔；如造成本中心
損害時，廠商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第三條  公共設施管理 

一、會議室使用： 

(一)本中心會議室在不影響進駐廠商權益下，得視情況開放本中心輔導之創業競賽
或創業計畫之新創團隊於本校教職員上班時間內預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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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小型及中型會議室的使用，原則上以進駐廠商預約登記者優先，每週以兩次為
限，兩次以上另須酌收費用。如校內單位有借用需求，比照本項第三款進駐廠
商借用付費原則辦理。 

(三)大型會議室及交誼會議空間的使用，原則上以進駐廠商於本校教職員上班時間
(週一至週五 8:00 至 16:30)以每小時 600 元(營業稅另計)提供預約租借；非本校
教職員上班時間則以每小時 750 元(營業稅另計)提供預約租借。如校內單位有
借用需求，比照本款進駐廠商借用付費原則辦理。 

(四)會議室使用完畢後，應整理該室內之環境，將桌椅靠攏，白板擦拭乾淨，關閉
空調。違者將停止使用會議室的權利二週。 

二、影印機使用： 

(一)本中心提供一台影印機，以悠遊卡使用之。 

(二)影印機之紙張由本中心提供，該紙張僅作為培育空間內影印使用，不得移做他
途使用。違者將按次處以罰款新台幣 500 元(營業稅另計)。 

三、停車位： 

停車證辦理與使用之相關規定，依本校總務處停車證管理辦法辦理。離駐時，停
車證應繳回本中心。 

四、所有公共設備請愛護使用，若因人為因素造成任何損害，應負賠償責任。 

五、培育室內提供基本空調、網路連線（但不提供固定 IP）等。為配合學校政策，本
中心保有水電、網路、垃圾清潔等獨立收費之權利。 

六、若本中心發現進駐廠商員工故意或重大過失破壞公用設施，本中心得要求進駐廠
商賠償或回復原狀。本中心借出之物品於使用期間若因不當使用造成損壞，進駐
廠商應自行修護或照價賠償。 

第四條  為維持本中心進駐廠商之產學育成合作與營運績效，本中心得進行績效考核。若連續
二次未達考核標準，本中心得終止租用。考核項目含： 

一、 營業項目是否相符。 

二、 營業績效。 

三、 各項費用或應繳付信用。 

四、 中心財產之維護與返還。 

五、 違法情事。 

六、 產學育成與輔導營運契約履行。 

七、 與中心配合之情形。 

八、 產學合作件數與績效。 

九、 回饋機制落實。 

第五條  本中心得視實際狀況及經營考量，機動調整收費標準、收費項目及涵蓋之服務項目。 

第六條  如有違反本細則之相關規定者，應於本中心所定期限內改正，逾期未改正者，本中心
得終止租用。 

第七條  本細則經產學資源整合中心推動委員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